
民營交通事業購置自動化生產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適用投資抵減項目表

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十六日財政部臺財稅第八二０一四七九八七號、交通部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交法第一三六七九號函會
銜訂頒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七日財政部臺財稅第八三一六二四四四二號、交通部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七交法第０四九七九四號
函修正

業別 設備項目
一、鐵路貨物承攬業 自動化倉儲設備。

自動化停車設備系統。

二、公路經營業 公路自動化收費系統。

三、停車場經營業 自動化停車設備系統。

停車場自動化收費及監控系統。

四、汽車運輸業 票證自動化系統

磁性票證驗票系統。

營收卡匣。

管理用卡匣。

控制器。

讀碼機。

編碼機。

數據機。

攜帶型車票管理器。

自動售票機。

提前符合行政院環保署訂頒有關車輛污染管制標準之客、貨運車輛引擎總成。

貨物分類裝卸自動化設備系統。

貨物自動分類倉儲設備。

自動貨櫃、貨物裝卸、堆高及輸送設備。

貨物倉儲自動化管理設備。

自動化停車設備系統。



貨物管理自動化處理資料及運算之資訊電腦設備系統。

貨物追蹤設備系統。

車輛衛星定位設備系統。

汽車自動洗車設備。

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定之防治污染設備。

五、大眾捷運業 電聯車自動控制系統設備（包括自動列車操作、保護及監督系統）。

自動化機廠維修、檢測設備。

自動售票、換鈔及收費設備系統。

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定之防治污染設備。

六、觀光旅館業 全自動貨物傳遞設備（包括輸送帶、裝卸昇降機及裝卸起重機）。

自動化停車設備系統。

電腦網路設備。

通訊系統設備：

衛星視訊服務設備。

電子自動交換系統設備。

國際會議專用之自動化系統設備。

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定之防治污染設備。

七、電信業 電信加值網路自動化設備：

通信用動力空調控制設備。

通信用不中斷電源自動控制設備。

資訊系統及週邊處理自動化設備。

網路監控管理自動化設備。



八、航業

�船舶運送業
機艙電腦監控系統。

駕駛台遙控操作系統。

全自動電力監控系統。

航舶自動扶正系統。

自動導航系統。

集中航行系統。

自動避碰系統。

船舶自動繫泊系統。

衛星通信系統與船岸電腦連線系統。

船上裝載計算器。

求生滅火自動化設備。

自動貨物裝卸運送設備。

電腦網路系統設備。

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防治污染設備。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貨物倉儲自動化管理設備。

貨櫃起卸存放自動化設備。

停車場自動化設備系統。

電腦網路系統設備。

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定之防治污染設備。

九、港埠業 碼頭內之自動化貨物裝卸運送設備。

自動化進出倉儲設備。

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定之防治污染設備。



十、民用航空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
�普通航空業

航空器自動化導航系統、發動機之自動化系統及自動化設備。

航空器自動化控管設備。

航空器及發動機之自動化牽引設備。

航空器地面自動化啟動設備。

消防自動化偵測與處理系統。

安全自動監控系統。

航空器自動化維修、檢測設備系統。

航空客貨運電腦訂位系統。

登機作業自動化系統。

通關自動化系統設備。

飛航資料自動化分析系統。

貨盤、櫃自動化管理系統。

自動化倉儲系統。

貨物自動傳遞系統。

空中廚房自動化倉儲設備。

空中廚房貨物自動傳遞設備。

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定之防治污染設備。

�航空貨運承攬業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自動化倉儲設備。

自動化停車設備系統。

貨盤、櫃自動化維修設備。

安全自動監控系統。

通關自動化系統設備。

自動化拆、打盤設備。

貨物接駁系統自動化設備。

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定之防治污染設備。

�航空站地勤業 貨物、貨櫃自動裝卸設備系統。


